
附件2
闵行区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制度

为保证闵行区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及时了解掌握全区推进创建活动的动态和工作进展，总结部署各阶段的工作，及时解决创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特制定领导小组相关工作制度如下：
一、创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制度

1.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因工作需要，领导小组组长可临时召集各成员单位开会。

2.领导小组工作例会主要听取创建工作进展情况和阶段性重点工作的汇报，调整部署各阶段创建工作任务，协调各成员单位间的配合，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通报创建工作的形势和创建动态。
3.领导小组工作会议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承办，形成会议纪要。领导小组指导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督办。
4.各成员单位应高度重视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及时参加会议，认真落实会议的各项决定和工作安排。
二、创建工作联络员制度
1.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选派人员担任本部门联络员并报备创建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创建工作日常联络，以及定期报送各类数据报表、创业活动计划、预告、报道等。
2.联络员会议原则上每半年召开一次，因工作需要，也可临时召开。
3.联络员会议主要集中听取相关成员单位工作进展情况反馈，研究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采取措施，抓好整改，提高工作推进速度和质量。
三、创建工作统计报告制度
1.区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应及时掌握全区创业状况及创业活动人数等创建工作“五大体系”情况和全区创建工作动态及进展情况，重点掌握全区小额担保贷款发放金额及人数情况、全区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方面情况、全区创业政策的落实效果。由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明确各项统计指标，并定期汇总各项数据，编制报表上报领导小组。
2.各成员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统计报表，每季度上报统计数据和相关创业信息，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各街镇（莘庄工业区）应每月及时上报区人保局要求的各项统计数据。
四、创建工作督查制度
1.督查工作内容。领导小组议定的事项；各成员单位创业型城区创建工作组织领导、工作机制落实情况；创业型城区测评指标完成情况；各成员单位创建工作任务进展情况。
2.督查工作方式。领导小组工作任务下达后，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及时将相关指标分解立项，将工作任务分解到有关单位。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及时掌握重要事项和工作部署的实施情况，认真抓好跟踪督办。各成员单位对督查事项办结情况，应及时、真实、准确地报告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及时将重要事项和工作部署进展情况、成效和存在问题向领导小组组长汇报。
3.督查工作总结。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将有关督查工作材料进行整理归档。每年形成创建工作督查情况的书面汇报，向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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